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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

二、办理对象

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的持有人。

三、办理条件及需要提交的资料

自收缴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

或通过收缴单位向当地鉴定单位提出书面鉴定申请。

《货币真伪鉴定申请书》见附件。为方便群众办事，被

收缴人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提交资料：1.通过收缴单位提交。2.

自行下载、填写《货币真伪鉴定申请》，通过互联网发送至

指定电子邮箱，并通过电话方式向鉴定单位表达申请意愿。

3、到当地鉴定单位现场提交。

四、办理流程（可附流程图）

填写申请——受理鉴定——鉴定货币——出具鉴定结

论。

五、办理时限

鉴定单位应当自受理鉴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可以延长至 30 个工

作日，但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收缴单位或者被收缴人说明原

因。



六、发放证照情况

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

七、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地点、时间及联系方式（电话、邮箱、表格下

载路径等）

选择到当地鉴定单位现场提交资料的，请到以下任一地

点：

（一）办理地点：

1.渝北区红锦大道 56 号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机关办公大楼（以下简称机关办公区）。

2.南岸区开源大道 601号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东港办公区（以下简称东港办公区）。

（二）办理时间：

1、机关办公区：法定工作日的上午 08：30—12：00 ，

下午 14：00—17：30。

2、东港办公区：法定工作日的上午 09：00—12：00 ，

下午 13：30—16：30。

（三）联系电话：

023-67677618

023-67677741

（四）电子邮箱：



cqhbzwjd@163. com



附件：

货币真伪鉴定申请书

（申请方为个人）

编号：

申请人： 申请日期：

申请人有效证件类型： 申请人有效证件号码：

申请人通讯地址： 申请人邮政编码：

申请人联系电话： 申请人邮箱：

收缴单位： 收缴单位联系电话：

申请事由：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直接申请鉴定所需材料：

1.《假币收缴凭证》；

2.被收缴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通过收缴单位申请鉴定所需材料：

1.《假币收缴凭证》；

2.收缴单位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3.待鉴定货币；

4.收缴单位介绍信。

说明：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收缴人

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的，可以自收缴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

或通过收缴单位向当地鉴定单位提出鉴定申请。

2.申请人原则上应为被收缴人。如被收缴人因故不能亲自提出申请，可委托代办人持书面

委托证明、被收缴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按照前款中相关规定提出鉴

定申请。

3.本申请书仅用于申请人对在金融机构办理存取款、货币兑换等业务过程中收缴的假币存

在异议时进行鉴定或者再鉴定的申请。

4.如有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违反鉴定申请程序的和超出鉴定单位鉴定项目范围等情形

的，鉴定单位可以不予受理。

5.“有效证件类型”包括身份证、户口本、军人身份证件、武装警察身份证件、港澳居民

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外国公民护照。



货币真伪鉴定申请书

（申请方为单位）

编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申请单位经办人有效证件类型： 申请单位经办人有效证件号码：

申请单位通讯地址： 申请单位邮政编码：

申请单位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邮箱：

收缴单位： 收缴单位联系电话：

申请事由：

申请单位签章：

申请单位直接申请鉴定所需材料：

1.《假币收缴凭证》；

2.申请单位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通过收缴单位申请鉴定所需材料：

1.《假币收缴凭证》；

2.收缴单位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3.待鉴定货币；

4.收缴单位介绍信。

说明：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收缴单

位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的，可以自收缴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

接或通过收缴单位向当地鉴定单位提出鉴定申请。

2.申请单位应为被收缴单位。

3.本申请书仅用于申请单位对在金融机构办理存取款、货币兑换等业务过程中收缴的假币

存在异议时进行鉴定或者再鉴定的申请。

4.如有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违反鉴定申请程序的和超出鉴定单位鉴定项目范围等情形

的，鉴定单位可以不予受理。

5.“有效证件类型”包括身份证、户口本、军人身份证件、武装警察身份证件、港澳居民

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外国公民护照。


